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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C_B0_E7_AE_A1_E7_c51_523897.htm 第十五条行使侦查

、检察、审判、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

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，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

利： （一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

疑的人错误拘留的； （二）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

； （三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，原判刑罚已经执

行的； （四）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

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； （五）违

法使用武器、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。 第十六条

行使侦查、检察、审判、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，受害人有取得

赔偿的权利： （一）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追

缴等措施的； （二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，原判

罚金、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。 第十七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

，国家不承amp.担赔偿责任： （一）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

供述，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； （

二）依照刑法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

羁押的； （三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

任的人被羁押的； （四）行使国家侦查、检察、审判、监狱

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； （

五）因公民自伤、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； （六）

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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